
2 0 2 1年 3月 2 2日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

《聯合國 國際貨物銷售合 同公約》適用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建議

目的

當局已就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》 (《銷 售公約》 ) 1 適

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 )的建議 進行諮詢 2，本文件旨在 告知委員

有關諮詢結果及 當局把《銷售公約》延伸至 適用於香港的計劃 。  

背景

2 .  《銷售公約 》訂 明規管國際貨物銷售合同的統一規則，目的是

減少國際貿易的法律障礙，並促進國際貿易的發 展。《銷售公約》

在 1 9 8 8年 1月 1日生效 3。截至 2 0 2 1年 1月底，《銷售公約》共有 9 4個締

約國 4，包括按貿易 總量計香港二十大貿易夥伴中 的過半數，即 中國、

美國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南韓、越南、德國、荷蘭、 法國、瑞士、意

大利和澳洲 5。

3 .  雖然中國是《銷售公約》的締約國 6，但《銷售公約 》現時不適

用於香港 7。

4 .  有意見主張把《銷售公約》延伸至適用於香港，理由是這或可

促進貿易增長、避免企業在訂立跨境交易時受不熟悉的外地法律規

1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內 容 可 瀏 覽 ： https://uncitral.un.org/sites/uncitral.un.org/files/media-

documents/uncitral/zh/v1056996-cisg-c.pdf 
2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題 為 《 〈 聯 合 國 國 際 貨 物 銷 售 合 同 公 約 〉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

政 區 建 議 》 ， 內 容 可 瀏 覽 ： https://www.doj.gov.hk/tc/featured/ 

consultation_paper.html。 
3 關 於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生 效 日 期 和 狀 況 ， 可 瀏 覽 《 聯 合 國 條 約 集 》 網 址 ：

https://treaties.un.org/Pages/ViewDetails.aspx?src=TREATY&mtdsg_no=X-10&chapter=10&clang=_en 

(英 文 版 )。 
4 同 上 。
5 關 於 2 0 2 0 年 香 港 主 要 貿 易 夥 伴 的 資 料 ， 可 瀏 覽 ：
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trade_relations/mainland/trade.html。  
6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於 1 9 8 8 年 1 月 1 日 對 中 國 生 效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：

http://www.uncitral.org/uncitral/zh/uncitral_texts/sale_goods/1980CISG_status.html。
7 《 銷 售 公 約 》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前 不 適 用 於 香 港。在 過 渡 期 間 及 之 後，中

國 沒 有 就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事 宜 照 會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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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、提高香港解決《銷售公約》爭議的能力，從而提升香港的國際

貿易和金融中心地位 8。  

5 .  隨着《銷售公約》的締約方不斷增加，當局認為 現在是適當時

機，就把《銷售公約》延伸至 適用於 香港的建議諮詢相關持份者，

特 別 是法 律 界和商 界 。 當 局 遂於 2020年 3月 2日至 9月 30  日期 間 進 行

公眾諮詢 (《銷售公約》諮詢 ) 9。  

諮詢回應  

6 .  《銷售公約》諮詢 邀 請公眾回應 附件 1 載列的五條 諮詢問題，

當局共收到 1 6 份公 眾意見書。回應者名單載於 附件 2。  

7 .  大多數回應 聚焦於諮 詢問題 2 (即《銷售公約》應否適用於香港

(適用問題 ) )和諮 詢問題 4 (即落實建議的法例應否包含條文，使《銷

售公約》規則實質上適用於內地與香港 之間的銷售交易 (內地與香港

之間的交易問題 ) )，另有某些回應 關乎諮詢問題 1 和 諮詢問題 3 (兩

條都是資料搜集的 問題，問及香港 貿易商的跨境銷售合同的適用法

律 )，以及諮詢問題 5 (關於在香港實施《銷售公約 》的條例草案 )。  

8 .  下文探討有關 公眾回 應的主要 事宜。  

適用問題  

9 .  公 眾對此事宜 的回應 摘錄於附件 3，與其相關的主要 觀察所得

如下：  

 ( a )  在法律 專業方面，香 港大律 師公會和香港律 師會在注意到

《銷售公約 》與香 港現行法律 有差異的同時 10，對《銷售公

約》適用於香港 亦表示支持，沒有從法律角度提出任 何重

大阻力 ／顧慮之處。幾乎所有從法 律學術界收到的意見書
11 也同樣 表示支 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詳 情 請 參 閱 當 局 題 為 《 〈 聯 合 國 國 際 貨 物 銷 售 合 同 公 約 〉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

行 政 區 建 議 》 的 諮 詢 文 件 (立 法 會 C B ( 4 ) 9 0 8 / 1 8 - 1 9 ( 0 3 )號 文 件 )第 1 0 段 。  
9 當 局 在 2 0 2 0 年 3 月 2 日 發 表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。 公 眾 諮 詢 期 為 三 個 月 ， 但 因

當 時 的 公 共 衞 生 情 況 而 延 長 至 2 0 2 0 年 9 月 底 。  
10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書 第 1 5 段 和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意 見 書 第 7 段。意 見 書 複

本 載 於 附 件 4。  
11 例 如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的 教 授 ( 即 陸 飛 鴻 教 授 、 劉 橋 教 授 和 王 江 雨 教

授 )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的 教 授 (鄔 楓 教 授 )所 提 交 的 意 見 書。另 一 方 面，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專 業 顧 問 兼 大 律 師 Alan Gibb 先 生 則 在 其 意 見 書 中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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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在 貿 易 ／ 商 業 方 面 ， 香 港 總 商 會 及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(貿 發

局 )作出 了回應。貿發局支持該 適用建議，但 香港總商會對

建議有 所保留，質疑現有 的 “選擇適用 ”  狀況 還是 (在假設

《銷售公約》適用 於香港 的情況下 ) “選擇不 適用 ”安排對本

港企業較佳。香 港總商會亦對《銷售公約》適用 所涉及的

成本 (例 如 檢 視現 有合同 的成 本 )表 示關注 。 就 此， 香港總

商會認為，香港的法律專業就 諮詢問題 1 和 諮詢問題 3 及

上述 “選擇適用 ”／ “選擇不 適用 ”的問題作出 的相關回應會

有 幫 助 。 為 回 應 香 港 總 商 會 在 其 意 見 書 內 提 出 的 關 注 事

項，當局於 2 0 2 0 年 1 2 月 1 1 日去信香港總商會 ，闡述我

們對其 意見書內提出的重點問題 的初步看法，並向香港總

商會反映 香港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律 師會對該建議 的支持。

香港總商會的 意見書及本司 覆函的副本載於 附件 5。  

 ( c )  部分回 應者表示，從本身 角度來 看，對該建議或《諮詢文

件》並無任何特別 意見 12。  

1 0 .  總括而言，上述 公眾回應大多知悉《銷售公約》在全球的重要

性，認為其適用於香港 會配合並加強本 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及爭 議

解決中心的角色，對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建議 表示支持。雖

然香港總商會對建 議表示保留，當局已在覆函中設法回應其關注。

在這方面，除香港總商會 外，沒有 行業協會或商會來信 對建議表示

保留 13。  

1 1 .  因 此 ， 當局 擬 尋 求 中 央 人民 政 府 (中 央 政 府 )批 准 ，依 據 《 基 本

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條 把《銷售公約》延伸至適用於香港 14。經參考其

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(例 如 澳 洲 、 加 拿 大 及 新 加 坡 ) 15 如 何 在 其 法 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 議 的 改 變 “不 表 支 持，主 要 原 因 是 有 關 做 法 會 損 害 香 港 提 供 區 內 最 優 質 法

律 服 務 的 法 律 聲 譽 ” (意 見 書 第 1 段 )。 此 看 法 主 要 建 基 於 英 國 ／ 香 港 普 通 法

規 則 (其 中 《 貨 品 售 賣 條 例 》 (第 2 6 章 )是 組 成 部 分 )  “確 保 爭 議 結 果 有 更 高

的 可 預 測 性 ”。 (以 上 引 述 乃 中 文 譯 本 )  

12 有 關 回 應 者 為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。 至 於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， 則

指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對 保 險 業 界 的 直 接 影 響 相 對 輕 微 。  
13 兩 場 有 關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建 議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簡 介 會 於 2 0 2 0 年 1 月 8 日 (英 語 )

及 1 月 9 日 (中 文 )在 香 港 總 商 會 舉 行 ， 參 加 者 包 括 香 港 中 華 出 入 口 商 會 及

商 界 代 表 。  
14 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一 百 五 十 三 條 訂 明： “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締 結 的 國 際 協 議，中 央

人 民 政 府 可 根 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情 況 和 需 要 ， 在 徵 詢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

府 的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是 否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… … ”  
15 例 如 ：  

 《 1 9 8 6 年 貨 物 銷 售 ( 維 也 納 公 約 ) 法 令 》 ( 昆 士 蘭 ) ， 見 ：

https://www.legislation.qld.gov.au/view/pdf/inforce/current/act-1986-041 

 《 國 際 貨 物 銷 售 合 同 公 約 法 令 》 ( 加 拿 大 ) ， 見 ： https://laws-lois.justice.gc.ca/PDF/I-

20.4.pdf 

 《 貨 物 銷 售 (聯 合 國 公 約 )法 令 》(新 加 坡 )，見： https://sso.agc.gov.sg/Act/SGUNCA1995 

https://www.legislation.qld.gov.au/view/pdf/inforce/current/act-1986-041
https://laws-lois.justice.gc.ca/PDF/I-20.4.pdf
https://laws-lois.justice.gc.ca/PDF/I-20.4.pdf
https://sso.agc.gov.sg/Act/SGUNCA19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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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下實施《銷售公約》後， 當局計 劃藉制定獨立成章的新條例 在

香港實施《銷售公約》 。  

第 9 5條的保 留事宜  

1 2 .  中國已根據《銷售公約》第 9 5條作出保留，聲明 其不受公約第

1條 第 ( 1 )款 ( b )項 約束。公約 第 1條第 ( 1 )款 ( b )項訂明，就 營業地在不

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合同，如果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

一締約國的法律，則《銷售公約》便會適用。在收到的公眾回應當

中，有三份特別就第 9 5條的保留事宜表達意見：  

 ( a )  香港大律師公會 認為第 9 5條的保留條文無需適用於香港，

並建議 當局重新考慮此事，原因包括：第 9 5條的歷史背景

(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基 於 第 1條 第 ( 1 )款 ( b )項 會 限 制 其 規 管 國 際

貿 易 交 易 的 專 門 法 例 的 實 際 適 用 範 圍 ， 而 提 議 訂 立 第 9 5

條 )；目前只有七個 締約國 繼續作出保留；香港沒有規管國

際貿易交易的特別法例；以及《 銷售公約》顧問委員會 在

其 聲 明 (二 )所 載 的 意 見 (例 如 上 述 保 留 會 損 害 該 公 約 的 實

際應用情況 )；  

 ( b )  香港律師會在提述作出第 9 5 條的保留對香港的影響後，

認為香港應反映中國作出的保留和聲明，但沒有闡釋其理

由；以及  

 ( c )  兩名法律學者提交 的聯合意見書 16，指出鑑於根據第 9 5 條

作出的保留 會令《銷售公約》的適用範圍 較 受限制，加上

考慮到 有論據要求新加坡撤回根據第 9 5 條作出的保留 (簡

言之，撤回會提升新加坡作為訴訟地和選擇新加坡法律作

為適用法律的吸引力，而保留本 身是引起混淆的主因  17)，

認為《銷售公約》在剔除根據第 9 5 條作出保留的情況下

適用於 香港，符合香港的利益。  

1 3 .  因應上述公眾回應， 當局在進一步考慮 有關第 9 5 條的保留事

宜後，擬支持《銷售公約》在 連同中國 根據第 9 5 條作出保留的情況

下適用於香港作為向前推展的路向，  這與《諮詢文件》第 4 . 1 5 段

所述的初步建議一 致。此外，當局亦 擬諮詢中央政府有關不把 第 9 5

條的保留延伸至適用於香港 的方案 ，以跟進公眾反饋的意見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即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劉 橋 教 授 及 王 江 雨 教 授 提 交 的 聯 合 意 見 書 。  
17 同 上 ， 第 1 6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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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地與香 港 之間 的交易問 題  

1 4 .  由於中國內地企業與 香港企業 之間的交易在同一國家內進行，

《銷售公約》作為 規管國際貨物銷售的國際公約，並不適用。《諮

詢文件》第 4 . 1 0 段提出下 述初步建議：  

“ 4 . 1 0 然而，即使《銷售公約》不會自動適用於 [中國內地企業

與 香港企業 之間的交 易 ]，鑑於 中國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緊密，

為利便兩地企業 之間 的貨物銷售，現建議新訂條例單方面 包含

條文，使《銷售公約》規則實質上適用於 營業地分別位於 中國

內 地與香 港 的當事 各方之 間所訂立 的貨物 銷售合同 。 ” (粗體為

本文所加 )  

1 5 .  對 此事宜的主要 回應 載於附 件 6，並論述如下  (以下引述乃中

文譯本 )：  

 ( a )  普遍支持《銷售公約》規則適用於內地與香港 之間的銷售

交易，原因包括：規則適用後， “可 能促進大灣區 的貿易發

展，並可支援參 與 “一帶一路 ”倡 議的企業 ” 18；規則 適用與

否，對收回《銷售公約》的經濟收益至關重要 19；以及 會 “減

少 在 不 同 法 律 傳 統 的 地 區 之 間 進 行 交 易 而 產 生 的 誤 解 及

法律費用，並…… [會 ]有助提升交易績效，提高確定合同適

用法律的預知性 ，以及增強 當事各方的信心 ” 20；  

 ( b )  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均 普遍贊同《諮詢文件》第

4 . 1 0  段 載 述 的 建 議 。 然 而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建 議 落 實 建 議 的  

“較佳方法 ”，是 中國內地 與香港就《銷售公約》條文適用

於 營 業 地 分 別 位 於 中 國 內 地 及 香 港 的 當 事 各 方 之 間 的 交

易，達成相互安排，以確保 “在當事各方採用中華人民共和

國 法 律 的 情 況 下 ，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條 文 可 相 互 適 用 ” 21 (粗體

為本文所加 )。內 地一名律師 22 和香港兩名法律學者 23 亦提

出相類的 建議，傾向採納 雙互安排方案，而非 (《諮詢文件》

第 4 . 1 0 段所述的 )單方面 適用條文方案，並進一步 提出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就 問 題 4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。  
19 劉 教 授 與 王 教 授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第 1 8 段 。  
20 曹 麗 軍 先 生 (中 倫 律 師 事 務 所 )提 交 的 建 議 書 第 2 5 段 。  
21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第 1 4 段 。  
22 曹 麗 軍 先 生 (中 倫 律 師 事 務 所 )提 交 的 建 議 書 。  
23 劉 教 授 與 王 教 授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第 1 9 段。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就 問 題 4 提 交 的 意 見

書 及 曹 麗 軍 先 生 (中 倫 律 師 事 務 所 )提 交 的 建 議 書 第 3 4 段 ， 均 提 出 類 似 的 關

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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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， 認 為 雙 互 安 排 方 案 會 要 求 “不 論 把 有 關 爭 議 訴 諸 香 港

或中國內地的法院，均 採用同一套規則 ”； 及  

 ( c )  香港律 師會亦提出，由於《銷售 公約》並不適用於 中國內

地與香港 之間 (如上文第 1 4 段解釋者 )，雙互 安排方 案可避

免因為在同一條例內，使《銷售 公約》在香港實施並且納

入 關 乎 內 地 與 香 港 之 間 交 易 的 元 素 ， 而 可 能 引 起 的 “混

淆 ”。 24 

1 6 .  因應上述公眾 回應，在進一步考 慮有關事宜後，為了從法律確

定 性 及 可 預 測 性 的 角 度 鞏 固 最 初 的 建 議 ， 並 避 免 上 文 第 1 5 ( c )段 提

述的潛在混淆， 當局計劃：  

 ( a )  刪除《諮詢文件》 附錄 4 . 1 載述的條例草案擬稿 的第 4 ( 2 )

條，該條 旨在落實 (上文第 1 4 段所引述的 )該文件第 4 . 1 0

段所載的單 方面適用條文 方案的建議；及  

 ( b )  就當局 建議與內地商討訂立安排使《銷售公約》條文相互

適 用 於 內 地 與 香 港 之 間 的 銷 售 交 易 ， 與 中 央 政 府 展 開 討

論，並且 建議在該安排 一旦訂立 後，在內地及香港實施該

安排。  

過渡期及 進一步宣傳工作  

1 7 .  鑑 於 相 關 持 份 者 可 能 需 時 適 應 轉 變 和 適 當 地 調 整 經 營 方 法 及

業務，香港大律師公會建議 當局如決定採納《銷售公約》，應確保

在實施公約的法例制定和生效之間預留 充足時間。因此，當局計劃

將 有 關 條 例 (在 條例 制 定 後 )的 生 效日 期 ， 延 至 條 例通 過 至 少 六 至 九

個月後。我們也會在該段期間與法律界和商界合作，進一步宣傳《銷

售公約》及實施公約的法例。  

律政司  

2 0 2 1 年 3 月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第 1 4 段 。  



 

附 件 1  

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公 眾 諮 詢 ： 諮 詢 問 題  

諮 詢 問 題 1：  

我 們 歡 迎 公 眾 (特 別 是 香 港 商 界 及 法 律 界 )就 以 下 事 項 提 出 意 見 和 建

議 ：  

( a )  在 與 非 本 港 企 業 訂 立 的 貨 物 銷 售 合 同 中 ， 受 香 港 法 律 規 管 合 同

所 佔 的 比 例 為 何 (與 受 非 香 港 法 律 規 管 合 同 相 比 )？  

( b )  在 此 等 受 非 香 港 法 律 規 管 的 合 同 中 ， 最 常 選 用 的 非 香 港 法 律 為

何 ？  

( c )  此 等 合 同 中 載 有 適 用 法 律 條 款 訂 明 選 用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所 佔 的 比

例 為 何 ？  

( d )  在 選 擇 適 用 法 律 時 ， 是 否 存 在 被 建 議 排 除 適 用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

情 形 ？  

諮 詢 問 題 2：  

我 們 歡 迎 公 眾 就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是 否 應 適 用 香 港 提 出 意 見 。  

諮 詢 問 題 3：  

關 於 本 港 企 業 與 非 本 港 企 業 之 間 訂 立 的 貨 物 銷 售 合 同 ， 我 們 歡 迎

公 眾 (特 別 是 香 港 商 界 及 法 律 界 )就 以 下 事 宜 提 出 意 見 和 建 議 ：  

( a )  就 此 等 合 同 選 擇 不 適 用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 

( b )  如 有 機 會 選 擇 ， 就 此 等 合 同 選 擇 不 適 用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可 能 有

多 大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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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問 題 4：  

就 中 國 內 地 與 香 港 之 間 的 貨 物 銷 售 交 易 而 言 ， 若 交 易 各 方 的 營 業

地 分 別 位 於 中 國 內 地 及 香 港 ， 旨 在 實 施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香 港 本 地

法 例 應 否 也 適 用 ？  

諮 詢 問 題 5：  

我 們 歡 迎 公 眾 就 旨 在 讓 香 港 法 律 實 施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法 例 條 文 擬

稿 (載 於 諮 詢 文 件 附 錄 4 . 1 )發 表 意 見 。  



 

附 件 2  

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諮 詢 —回 應 者 名 單  

 回 應 者  

1 .  中 國 政 法 大 學 國 際 法 學 院  
李 巍 教 授  

2 .  中 國 法 律 研 究 中 心  
何 嘉 俊 先 生  

3 .  香 港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 
(總 幹 事 黃 鳳 嫺 女 士 )  

4 . 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 

5 .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陸 飛 鴻 教 授  

6 .  莫 納 什 大 學  
Benjamin Hayward 博 士  

7 .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院 長  
鄔 楓 教 授  

8 . 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 
(研 究 總 監 關 家 明 先 生 )  

9 .  香 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 
(助 理 律 師 黎 國 榮 先 生 )  

1 0 .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中 國 法 與 比 較 法 研 究 中 心  
劉 橋 教 授 和 王 江 雨 教 授  

11 .  香 港 總 商 會  

1 2 . 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 
(法 律 總 監 郭 家 華 先 生 )  

1 3 .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
專 業 顧 問 Alan Gibb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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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中 國 國 際 經 濟 貿 易 仲 裁 委 員 會 香 港 仲 裁 中 心  

1 5 .  中 倫 律 師 事 務 所  
曹 麗 軍 先 生  

1 6 .  香 港 律 師 會  

 



 

附 件 3  

就 諮 詢 問 題 2 收 集 所 得 的 回 應 摘 要  

諮 詢 問 題 2 (問 題 2 )： 我 們 歡 迎 公 眾 就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是 否 應 適 用 香

港 提 出 意 見 。  
 
*  以 下 引 述 乃 中 文 譯 本 。  
 

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
1 .  中 國 國 際 經

濟 貿 易 仲 裁

委 員 會 香 港

仲 裁 中 心  

   

2 .  香 港 消 費 者

委 員 會  
   沒 有 特 別 意 見 ， 因 為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建 議 ( 適
用 建 議 ) “對 一 般 消 費 者 利 益 並 無

即 時 及 直 接 影 響 ”。  

3 .  香 港 大 律 師

公 會  
  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是 “ 廣 受 採 納 的 全

球 重 要 公 約 ”。  

  適 用 建 議 能 配 合 並 提 升 香 港 作 為

國 際 主 要 商 貿 中 心 的 聲 譽 ， 長 遠

有 助 香 港 的 國 際 貿 易 業 務 。  

  就 仲 裁 及 在 香 港 法 院 解 決 爭 議 而

言 ， 在 香 港 解 決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相

關 爭 議 能 配 合 並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國

際 主 要 爭 議 解 決 中 心 的 聲 譽 。 法

院 、 法 律 執 業 者 和 學 者 可 為 貿 易

法 的 國 際 法 理 學 作 貢 獻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與 香 港 現 行 法 律 必

有 差 異 ， 但 香 港 的 司 法 機 構 和 法

律 界 有 豐 富 經 驗 ， 能 務 實 而 諧 協

地 把 國 際 法 律 規 則 納 入 特 區 的 法

律 制 度 。  

  在 制 定 實 施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法 例

及 其 生 效 之 間 ， 建 議 給 予 充 足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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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間 ， 讓 持 份 者 適 應 並 調 整 其 業

務 、 做 法 及 事 務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第 9 5 條 ： 回 應 者

在 意 見 書 列 舉 理 由 (包 括 第 9 5 條

的 歷 史 ； 作 出 保 留 的 締 約 國 為 數

甚 少 ； 香 港 沒 有 規 管 國 際 貿 易 交

易 的 特 別 法 例 ； 以 及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顧 問 委 員 會 在 其 聲 明 (二 )所
載 的 意 見 )， 認 為 中 國 根 據 第 9 5
條 作 出 的 保 留 無 需 適 用 於 香 港 ，

建 議 律 政 司 重 新 考 慮 。  

4 .  香 港 總 商 會     回 應 者 明 白 適 用 建 議 的 好 處 ， 但

對 其 潛 在 弊 端 有 一 些 顧 慮 。  

  考 慮 所 有 因 素 後 ， 認 為 問 題 2 的

關 鍵 在 於 ， “選 擇 適 用 ”的 現 行 狀

況 對 本 港 企 業 較 有 利 還 是 適 用 建

議 下 “選 擇 不 適 用 ”的 安 排 對 本 港

企 業 較 有 利 。  

  認 為 採 納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規 則 “ 並
非 顯 然 ” 可 以 減 少 交 易 成 本 淨

額 ， 因 為 本 港 企 業 及 其 法 律 顧 問

大 多 不 熟 悉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規 則 ；

並 對 適 用 建 議 所 涉 成 本 ， 例 如 檢

視  ／ 修 訂 現 有 合 同 涉 及 的 成 本 ，

表 示 關 注 。  

  認 為 香 港 法 律 界 就 “選 擇 適 用 ”／
“ 選 擇 不 適 用 ” 問 題 、 問 題 1 和

3 ， 以 及 適 用 建 議 所 涉 成 本 提 出

意 見 會 有 助 益 。  

  總 括 而 言 ， 在 考 慮 建 議 方 案 時 ，

必 須 評 估 公 眾 對 問 題 1 和 3 的 意

見 ， 以 及 諮 詢 香 港 法 律 界 對 此 等

問 題 的 意 見 。  

5 .  香 港 貿 易 發

展 局  
    認 為 適 用 建 議 可 促 進 香 港 貿 易 增

長 ， 有 助 減 少 法 律 不 明 確 的 情 況

及 國 際 貿 易 摩 擦 ， 使 香 港 法 律 服

務 界 掌 握 國 際 的 最 新 發 展 情 況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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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貿 易 及 法 律 爭

議 解 決 樞 紐 的 地 位 ， 以 及 利 便 香

港 與 “一 帶 一 路 ”沿 線 國 家 進 行 貿

易 及 加 強 其 作 為 “一 帶 一 路 ”地 區

爭 議 解 決 樞 紐 的 角 色 。  

  為 確 保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有 效 實 施 和

發 揮 其 最 大 效 益 ， 回 應 者 建 議 在

落 實 適 用 建 議 後 ， 向 本 地 貿 易 商

進 行 相 關 推 廣 ， 並 為 香 港 商 戶

(尤 其 是 本 地 中 小 企 )及 法 律 執 業

者 提 供 充 足 培 訓 。  

6 .  保 險 業 監 管

局  
 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既 不 涵 蓋 保 險 合

同 ， 也 不 涵 蓋 保 險 經 紀 服 務 合

同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對 保 險 業 的 直 接 影

響 遠 遠 小 於 其 他 以 跨 境 貨 物 買 賣

為 核 心 業 務 的 行 業 ， 而 且 影 響 亦

微 不 足 道 。  

7 .  香 港 律 師 會    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廣 受 認 同 和 採 納 。  

  適 用 建 議 會 加 強 香 港 作 為 《 銷 售

公 約 》 爭 議 解 決 樞 紐 的 地 位 ： 有

利 於 香 港 與 “一 帶 一 路 ”國 家 訂 立

受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規 管 的 貨 物 銷 售

合 同 ； 可 增 強 對 香 港 法 律 和 在 香

港 解 決 爭 議 的 信 心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與 香 港 本 地 法 律 並

無 重 大 差 異 以 致 兩 者 互 不 相

容  — 總 體 而 言 ， 《 銷 售 公 約 》

的 大 部 分 原 則 和 規 定 與 《 貨 品 售

賣 條 例 》 (第 2 6 章 )的 規 定 或 普 通

法 的 法 律 概 念 並 非 不 能 協 調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容 許 當 事 各 方 靈 活

地 選 擇 不 適 用 公 約 。  

  適 用 建 議 或 會 干 擾 現 狀 ， 並 會 偏

離 普 通 法 ， 但 認 為 適 用 建 議 利 多

於 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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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第 9 5 條 ： 香 港 律

師 會 認 為 ， 如 落 實 適 用 建 議 ， 香

港 應 反 映 中 國 作 出 的 保 留 和 聲

明 。  

8 .  香 港 個 人 資

料 私 隱 專 員

公 署  

   從 保 障 資 料 私 隱 的 角 度 來 看 ， 沒

有 特 別 意 見 。  

個 人  

9 .  曹 麗 軍 先 生  
( 北 京 中 倫 律

師 事 務 所 合

伙 人 )  

    適 用 建 議 會 為 香 港 貿 易 商 提 供 多

一 個 選 擇 ， 以 中 立 的 法 律 規 管 國

際 貨 物 銷 售 交 易 。  

  以 仲 裁 員 的 經 驗 來 說 ， 爭 議 各 方

樂 見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性 質 中 立 ； 而

以 律 師 的 經 驗 來 說 ， 來 自 《 銷 售

公 約 》 締 約 國 的 合 同 當 事 各 方 樂

意 以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為 適 用 法 律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是 在 “一 帶 一 路 ”成
員 之 間 建 立 “銜 接 法 律 制 度 ”的 重

要 基 礎 ， 適 用 建 議 有 助 香 港 成 為

一 帶 一 路 爭 議 解 決 樞 紐 。  

  ( 如 關 注 對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概 念

不 熟 悉 這 個 問 題 ) 《 銷 售 公 約 》

顧 問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有 助 香 港 法 律

執 業 者 加 深 對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認

識 和 更 妥 善 應 用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對 中 小 企 有 “ 填 補

法 律 空 白 的 作 用 ” (中 小 企 有 別 於

大 型 企 業 ， 或 會 在 沒 有 法 律 專 業

人 員 草 擬 合 同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買

賣 ) 。 與 交 易 對 手 或 第 三 方 的 國

家 法 律 相 比 ， 此 作 用 可 節 省 中 小

企 進 行 跨 境 交 易 所 需 的 時 間 和 成

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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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
1 0 .  Alan GIBB 先 生  
( 香 港 中 文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

專 業 顧 問 兼

大 律 師 )  

×    表 示 有 所 保 留 ， 提 出 的 原 因 ／ 意

見 包 括 ： 擬 議 修 訂 “ 會 損 害 香 港

提 供 區 內 最 優 質 法 律 服 務 的 聲

譽 ”； 英 國 ／ 香 港 普 通 法 規 則 “確
保 爭 議 結 果 有 更 高 的 可 預 測 性 ”
及 “ 世 界 各 地 不 少 商 業 機 構 都 認

為 現 行 法 律 較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等 建

基 於 大 陸 法 的 法 制 為 佳 ” ； 現 行

貨 品 售 賣 法 律 規 則 較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全 面 ； 擔 心 香 港 法 律 界 難 以

處 理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某 些 概 念 ； 對

諮 詢 文 件 載 列 的 適 用 建 議 好 處 有

所 保 留 。  

  總 而 言 之 ， 樂 見 某 類 法 律 協 調 工

作 ， 但 建 議 採 用 替 代 方 案 ， 以 利

便 跨 境 交 易 ， 例 如 修 訂 相 關 的 現

行 貨 品 售 賣 法 律 、 修 改 香 港 相 關

的 法 律 衝 突 規 則 等 。  

1 1 .  何 嘉 俊 先 生  
( 中 國 法 律 研

究 中 心 研 究

員 )  

    適 用 建 議 可 利 便 跨 境 貨 物 銷 售 ，

並 “ 充 分 發 揮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城 市

和 爭 議 解 決 中 心 的 潛 力 ”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一 經 納 入 本 地 法

律 ， 當 局 需 要 提 供 有 關 培 訓 。  

1 2 .  李 巍 教 授  
( 中 國 政 法 大

學 國 際 法 學

院 )  

    沒 有 特 別 意 見 。  

1 3 .  劉 橋 教 授 及

王 江 雨 教 授  
( 香 港 城 市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

中 國 法 與 比

較 法 研 究 中

心 )  

    在 考 慮 相 關 經 濟 及 法 律 因 素 和 諮

詢 文 件 所 述 的 利 弊 後 ， 認 為 有 充

分 理 由 支 持 適 用 建 議 ； 最 重 要 的

是 ， 適 用 建 議 似 乎 百 利 而 無 一

害 。  

  如 果 實 施 適 用 建 議 ， 但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的 實 質 規 則 並 不 同 時 適 用 於

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合 同 ， 則 適 用

建 議 的 經 濟 效 益 便 會 大 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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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第 9 5 條 ： 在 考 慮

作 出 保 留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有 論 據 要

求 新 加 坡 撤 回 其 保 留 後 ， 認 為 若

根 據 第 9 5 條 作 出 的 保 留 不 適 用

於 香 港 ， 是 符 合 香 港 利 益 的 。  

1 4 .  陸 飛 鴻 教 授  
( 香 港 城 市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

香 港 商 務 及

海 事 法 研 究

中 心 主 任 )  

    適 用 建 議 最 令 人 信 服 的 好 處 是 提

高 香 港 解 決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爭 議 的

能 力 ， 而 其 他 好 處 包 括 法 律 界 可

以 從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角 度 ， 為 交

易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可 改 善 香 港 現 行 法

律 ， 並 舉 出 三 個 例 子 說 明 ， 包 括

更 改 合 同 、 有 效 承 約 ， 以 及 可 商

售 品 質 的 問 題 。  

  鑑 於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僅 屬 替 代 方

案 ， 而 且 不 一 定 優 於 香 港 現 行 的

銷 售 法 制 度 ， 因 此 實 施 適 用 建 議

後 ， 香 港 貿 易 相 當 可 能 只 有 輕 微

增 長 。  

  適 用 建 議 會 為 企 業 帶 來 “ 轉 換 成

本 ” ， 因 為 現 以 香 港 法 律 為 適 用

法 律 的 企 業 必 須 從 《 銷 售 公 約 》

角 度 考 慮 其 合 同 。 然 而 ， 所 涉 成

本 應 不 會 成 為 實 施 適 用 建 議 的 障

礙 。  

  預 料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應 用 情 況 會

逐 漸 增 加 ， 並 由 較 熟 悉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當 事 方 的 需 求 所 推 動 。 然

而 ， 香 港 法 律 提 供 “ 此 類 當 事 方

較 熟 悉 的 銷 售 制 度 予 其 選 擇 ” ，
故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對 此 類 當 事 方 有

吸 引 之 處 。  

1 5 .  鄔 楓 博 士  
( 香 港 中 文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

院 長 暨 偉 倫

    支 持 ； 理 由 與 一 般 支 持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的 相 同 ， 撮 述 於 隨 意 見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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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 學 講 座

教 授 )  

1 付 上 有 關 中 國 “ 一 帶 一 路 ” 倡 議

及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文 章 。 2 

  認 為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可 見 壞 處

( 撮 述 於 上 述 文 章 ) “ 僅 是 部 分 令

人 信 服 ” ， 並 且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

不 會 超 越 適 用 建 議 的 好 處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隨 附 文 章 名 為 “China’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ISG”， 由 鄔 楓 教 授 撰 寫 ， 載 於

(2017) 34 Journal of Contract Law 50。  
2 Lutz-Christian Wolff, ‘From a “Small Phrase with Big Ambitions” to a Powerful Driver of Contract Law 

Unification? --- China’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ISG”’ (2017) 34 Journal of Contract Law 50, 56-
6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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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司檔號 Our Ref.: IL/ITF/1/81/2 
來函檔號 Your Ref.:  

電話號碼 Tel. No.: (852) 3918 4766       

 

香港金鐘  
金鐘道 9 5 號  
統一中心 2 2 樓  
香港總商會  
總裁  
梁兆基先生  
 
梁先生：  
 

有關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》 (《銷售公約》 )  
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建議諮詢文件  

 

 2 0 2 0 年 9 月 1 8 日來信收悉。承蒙貴會回應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

區建議諮詢文件 (諮詢文件或諮詢 )並提出寶貴意見，謹此致謝。律政司現正

研究是次諮詢收到的所有意見書，稍後會就未來路向給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建

議。  

 由於律政司仍在仔細審閱收到的意見書，在現階段表述其建議為時尚

早。然而，我們或可就貴會信中的某些觀點提供初步意見。  

 我們得知貴會了解《銷售公約》建議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好處，但對一

些具體問題表示關注。首先，貴會提議在採納有關建議前進行成本效益分

析。就此，根據我們經參考海外經驗後對經濟和法律考慮所作的研究 (詳載

於諮詢文件第 3 章 )，建議的效益似乎超過作出適應的初始成本 (包括因檢視

有關合同文件而產生的成本 )。再者，正如一些回應諮詢的人士指出，對以

不同《銷售公約》締約國為根據地的商界人士而言，一套行之有效、公平和

中立的法律自動適用，以規管銷售合同的訂立和買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，可

促進跨境貿易。這一好處的價值在與 “一帶一路 ”沿線國家進行貿易時更顯珍

貴，因為當中約半數國家都是《銷售公約》締約方。  

DEPARTMENT OF JUSTICE 
International Law Division 

7/F., Main Wing, 
Justice Place, 

18 Lower Albert Road, Central, Hong Kong 
Fax: 852-3918 4791 

E-mail Address :  ild@doj.gov.hk 
Web Site : http:// www.doj.gov.hk 

律政司 

國 際 法 律 科 
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18號 

律政中心中座7樓 

圖文傳真: 852-3918 4791  
電郵地址:  ild@doj.gov.hk 
網站:http:// www.doj.gov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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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建議對訂立合同自由的影響”  

 第二，貴會意見書第 7 至 9 段提到對企業訂立合同自由有所關注。就

此，相信貴會也同意，貨物銷售合同的法律選擇問題 (一如其他合同條款 )基
本上是當事各方之間協議的問題，屬於商業決定，當事各方的議價能力是箇

中的重要因素。  

 關於貴會意見書第 7 段所指的情形，其前提似乎是香港企業與海外交易

對手可能難以就合同的適用法律 (不論是香港法律、海外交易對手所屬司法

管轄區法律，還是第三司法管轄區法律 )達成協議。該情形似乎也可能在不

同事實情況下出現。舉例說，海外交易對手位於《銷售公約》締約國 (例如

越南 )，堅持以越南當地法律 (排除《銷售公約》 )為合同適用法律的首選，

而香港企業無法同意，海外交易對手遂提出越南法律 ( 當中實施《銷售公

約》 )或第三司法管轄區法律作為另一選項 1。換言之，即使按照現狀 (即沒

有把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 ) ，香港企業與世界各地 ( 包括《銷售公

約》締約國 )的海外交易對手交易時，仍可能要面對貴會意見書第 7 段所指

的情形 2。  

 正因如此，把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吸引之處，在於相關香

港企業遇到上述情形 (即合同當事各方難以說服另一方接受其首選的法律選

擇條款 ) 時，會有額外的法律選擇選項 ( 即落實納入香港法律的《銷售公

約》 ) 可供談判，如獲海外交易對手同意，有關合同便受《銷售公約》規

管，也可能受香港法律規管。就此而言，必須注意的是，《銷售公約》 (根
據第 6 條 )讓合同當事各方有自由可以減損《銷售公約》的任何規定或改變

其效力 3，以及有自由可以排除整份《銷售公約》，以符合彼此同意的商業

決定。  

 此外，關於 “為何不維持現狀並按需要選擇適用《銷售公約》？為何預

設選擇應是選擇適用公約，以致希望受香港本地法律規管的當事各方要另作

不適用公約的選擇？ ”等問題，《諮詢文件》第 2 . 5 5 至 2 . 6 0 段概述本港企

業在維持現狀下 (即沒有把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 )選擇適用《銷售公

約》會面對的問題／風險。簡而言之，按照現狀，本港企業可通過不同方式

選用《銷售公約》規管其合同，例如選擇某《銷售公約》締約國的法律作為

合同的適用法律或把《銷售公約》的條文納入為合同條款等。然而，此等方

案也會引起難題，扼要言之，在沒有把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情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銷售公約》第 1 條第 ( 1 ) 款 ( b ) 項，如果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一締約國的法

律，《銷售公約》便適用於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銷售合同。  
2 隨着《銷售公約》締約國數目不斷增加，上述情形可能愈發常見。為提供完整資料，

《銷售公約》現有 9 4個締約國。  
3 惟當事各方不得減損或改變《銷售公約》第 1 2條。 (請參看諮詢文件第 1 . 7 0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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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本港企業無法有效訂立受《銷售公約》及也可能受香港法律規管的合

同，而《銷售公約》亦未能按原先的設定所用 (例如若只把《銷售公約》的

條文納入為合同條款，則解釋此等條文／條款的方式相當可能會偏離《銷售

公約》 (主要是第 7 條
4)所訂的方式 )。因此，雖然本港企業及其海外交易對

手在維持現狀下可選擇適用《銷售公約》，但不能排除會出現與此選項相關

的問題  ／風險。  

 鑑於上述情況，若指《銷售公約》不適用於香港特區 (就香港法律而言

即維持 “現有選擇適用狀況 ” )可讓本港企業有更大自由度談判其跨境貨物銷

售合同的法律選擇條款／其他條款，恐怕沒有充分理據支持。  

本港法律專業對諮詢問題的意見  

 由於採納《銷售公約》將為香港規管跨境貨物銷售合同的法律帶來新

一面，我們同意貴會在意見書所言，本港法律專業提出意見有助研究諮詢問

題，亦對有關研究相當重要。就此，我們收到多方的意見書，包括香港大律

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 (分載於兩會的網頁 )。扼要而言，兩會均贊成

把《銷售公約》延伸至適用於香港特區，但也提出幾點具體意見，包括擬議

法例的標題，以及《銷售公約》第 1 條第 ( 1 )款 ( b )項應否適用於香港特區

等。  

落實建議的法例生效日期  

 最後，鑑於貴會對改變現狀有所關注，我們計劃一旦決定把《銷售公

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，將在制定落實建議的法例與法例生效之間預留充足時

間，讓包括商界在內的持份者適應轉變，並適當地調整營業手法和業務。  

 我們相信上文有助回應貴會在意見書中表達的關注。如有需要，我們

樂意與閣下及貴會各員會面，詳細解釋相關內容。有關會面安排，請與本科

副國際法律專員黃慶康先生 (電郵： peterwong@doj.gov.hk；電話： 3 9 0 2  8 5 8 0 )
或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江 曉 彤 女 士 ( 電 郵 ： katiekwong@doj.gov.hk ； 電 話 ：

3 9 1 8  4 7 8 0 )聯絡。  

 

    國際法律科署理律政專員林美秀  

         2 0 2 0 年 1 2 月 1 1 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《銷售公約》第 7 條第 ( 1 )款訂明： “在解釋本公約時，應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質和促

進其適用的統一以及在國際貿易上遵守誠信的需要。 ” (粗體及底線為本文所加 )  

mailto:peterwong@doj.gov.hk
mailto:%E9%9B%BB%E9%83%B5%E8%87%B3katiekwong@doj.gov.hk


 

附 件 6  

就 諮 詢 問 題 4 收 集 所 得 的 回 應 摘 要  

諮 詢 問 題 4 (問 題 4 )： 就 中 國 內 地 與 香 港 之 間 的 貨 物 銷 售 交 易 而 言 ，

若 交 易 各 方 的 營 業 地 分 別 位 於 中 國 內 地 及 香 港 ， 旨 在 實 施 《 銷 售

公 約 》 的 香 港 本 地 法 例 應 否 也 適 用 ？  
 
*  除 第 6 項 外 ， 以 下 引 述 乃 中 文 譯 本 。  
 

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
1 .  香 港 大 律 師

公 會  
    同 意 《 諮 詢 文 件 》 第 4 . 1 0 段 中 的

建 議 1， 並 認 為 “此 舉 合 乎 邏 輯 ，

也 符 合 ‘一 國 兩 制 ’原 則 ”。  

2 .  保 險 業 監 管

局  
   認 為 使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條 文 適 用 於

問 題 4 所 指 的 交 易 ， “可 能 促 進

大 灣 區 的 貿 易 發 展 ， 並 可 支 援 參

與 ‘一 帶 一 路 ’倡 議 的 企 業 ， 惟 若

在 執 行 此 類 交 易 合 同 時 ( 而 《 銷

售 公 約 》 條 文 適 用 ) ， 香 港 和 內

地 法 院 做 法 當 然 必 須 一 致 。 ”  

3 .  香 港 律 師 會      大 致 上 同 意 問 題 4 中 的 建 議 。  

  但 建 議 “落 實 建 議 的 較 佳 方 法 ”是
中 國 內 地 與 香 港 就 《 銷 售 公 約 》

適 用 於 營 業 地 分 別 位 於 中 國 內 地

及 香 港 的 當 事 各 方 達 成 相 互 安

排 ； 認 為 此 舉 可 “ 確 保 在 當 事 各

方 採 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法 律 的 情

況 下 ，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條 文 可 相 互

適 用 ”， 並 且 “避 免 把 此 類 安 排 納

入 使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適 用 於 香 港 的

同 一 條 例 內 而 可 能 引 起 混 淆 ”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諮 詢 文 件 》 第 4 . 1 0 段 指 出 ： “然 而 ， 即 使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不 會 自 動 適 用 於

這 些 交 易 ， 鑑 於 中 國 內 地 與 香 港 經 濟 關 係 緊 密 ， 為 利 便 兩 地 企 業 之 間 的 貨

物 銷 售 ， 現 建 議 新 訂 條 例 單 方 面 包 含 條 文 ， 使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規 則 實 質 上 適

用 於 營 業 地 分 別 位 於 中 國 內 地 與 香 港 的 當 事 各 方 之 間 所 訂 立 的 貨 物 銷 售 合

同 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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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
 個 別 人 士  

4 .  曹 麗 軍 先 生  
( 北 京 中 倫 律

師 事 務 所 合

伙 人 )  

    認 為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如 在 中 國 內 地

與 香 港 之 間 適 用 ， 會 “ 減 少 在 不

同 法 律 傳 統 的 地 區 之 間 進 行 交 易

而 產 生 的 誤 解 及 法 律 費 用 ” ； 儘

管 “香 港 的 法 律 費 用 ”短 期 內 可 能

上 升 ( 例 如 因 為 修 訂 或 更 新 合 同

範 本 的 標 準 條 款 )， 但 這 些 “僅 屬

短 期 成 本 ， 會 因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適

用 而 隨 時 間 下 降 ”。  

  關 於 問 題 4 的 建 議 ， 回 應 者 認 為

“ 單 憑 在 香 港 通 過 新 法 例 ， 未 必

能 達 致 預 期 效 果 [ 即 除 非 當 事 各

方 選 擇 不 適 用 ， 否 則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規 則 自 動 適 用 於 中 國 內 地 與

香 港 之 間 的 交 易 ] ， 因 為 有 關 法

例 在 中 國 內 地 不 會 具 有 法 律 效

力 。 ”回 應 者 認 為 ， “為 使 《 銷 售

公 約 》 有 效 適 用 於 中 國 內 地 與 香

港 之 間 的 貨 物 銷 售 交 易 ， 兩 地 需

制 定 安 排 ( 或 在 中 國 內 地 實 施 可

達 致 類 似 效 果 的 相 關 法 例 ； 又 或

兩 者 並 行 ) 。 如 沒 有 相 關 安 排 ／

法 例 ， 回 應 者 則 關 注 中 國 內 地 會

如 何 處 理 相 關 情 況 。  

5 .  何 嘉 俊 先 生  
( 中 國 法 律 研

究 中 心 研 究

員 )  

    除 了 把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延 伸 至 中 國

內 地 與 香 港 之 間 的 交 易 ， 也 應 涵

蓋 例 如 香 港 與 澳 門 之 間 的 交 易 。  

6 .  李 巍 教 授  
( 中 國 政 法 大

學 國 際 法 學

院 )  

   認 為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( 即 使 在 香 港

適 用 和 實 施 ) 不 適 用 於 中 國 內 地

與 香 港 當 事 各 方 之 間 的 交 易 ； 提

議 其 中 一 個 可 行 方 案 是 鼓 勵 香 港

企 業 與 中 國 內 地 企 業 訂 立 銷 售 合

同 時 ， 選 擇 以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作 為

規 管 其 合 同 的 適 用 法 律 。 回 應 者

認 為 此 類 合 同 條 款 屬 於 當 事 方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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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者  支 持  收 集 所 得 的 詳 細 回 應 *  
思 自 治 ， “ 應 該 合 法 有 效 ” 和 “ 陸
港 兩 地 都 會 尊 重 ”。  

7 .  劉 橋 教 授 和

王 江 雨 教 授  
( 香 港 城 市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

中 國 法 與 比

較 法 研 究 中

心 )  

    認 為 營 業 地 在 香 港 和 中 國 內 地 的

當 事 各 方 之 間 訂 立 的 貨 物 銷 售 合

同 須 符 合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所 載 的 統

一 規 則 ， 這 “ 對 收 回 《 銷 售 公

約 》 的 經 濟 效 益 至 關 重 要 ”。  

  認 為 要 令 此 相 互 運 作 得 宜 ， 香 港

與 中 國 內 地 之 間 須 訂 立 雙 互 安

排 ， 有 關 安 排 會 ( a ) “ 為 統 一 規 則

的 約 束 力 及 相 應 實 施 措 施 的 合 法

性 ” 提 供 “ 法 律 基 礎 ” ； 以 及 ( b ) 要
求 不 論 把 有 關 爭 議 訴 諸 香 港 或 中

國 內 地 的 法 院 ， 都 應 採 用 同 一 套

規 則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回 應 者 又 認 為

“ 這 也 是 在 ‘ 一 國 兩 制 ’ 框 架 下 合

理 可 行 甚 或 自 然 的 做 法 ， 因 為 根

據 ‘一 國 兩 制 ’框 架 ， 在 中 國 內 地

法 律 及 香 港 法 律 制 度 下 ， 香 港 和

中 國 內 地 被 視 作 兩 個 司 法 管 轄 區

看 待 和 處 理 。 ”  

8 .  鄔 楓 博 士  
( 香 港 中 文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

院 長 暨 偉 倫

法 律 學 講 座

教 授 )  

    認 為 應 容 許 香 港 及 中 國 內 地 企 業

受 惠 於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的 優 勢 ，

“ 若 在 香 港 實 施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，

卻 不 讓 其 適 用 於 香 港 與 中 國 內 地

當 事 各 方 之 間 訂 立 的 大 部 分 跨 境

貨 物 銷 售 交 易 ， 則 甚 為 可 惜 。 ”  

  儘 管 有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第 1 條 的 規

定 ， 但 讓 《 銷 售 公 約 》 適 用 於 香

港 與 中 國 內 地 當 事 各 方 之 間 的 銷

售 交 易 ， 可 加 強 “ 一 國 兩 制 ” 理

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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